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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審核教師升等論文著作點數，依本

學程教師升等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學程教師升等為助理教授、副教授或教授，其 7年內論文著作計點需滿 18點以上。

論文著作計點由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三條   一、論文著作計點標準如下：  

1.發表於 SCI、SSCI 之學術期刊 5 點。  

2.發表於 EI、TSSCI 之學術期刊 4 點。  

3.其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 3 點。  

4.國內或國際會議發表者 1-2 點。  

5.大學以上教科書 3 點。  

6.碩士、博士論文 3 點。  

7.個人專門論著(原著)2 點。  

8.各學系研究報告或其他相關雜誌之論文 1 點。  

9.得獎(政府或學會頒發)之論文、著作另加 1-2 點。  

10.專利新發明 3 點；新型式 2 點。  

11.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國科會 )、農委會及其他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或各系

所技術報告，計 1 點。  

前項論文著作以已出版或已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  

二、共同作者之規定：  

1.共同著作者為 2 人至 3 人，不計其排名先後，均同樣計點。  

2.共同著作者為 4 人至 5 人，除第一作者及責任(通訊)作者外，其餘減半計點。 

3.共同著作者為 6 人以上者，除第一作者及責任(通訊)作者外，其餘三分之一

計點。  

第四條  以學術著作審查升等者： 

一、升等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者至少需有兩篇論文發表於第三條第一款所規定之

期刊，且至少需要有一篇是第一作者或是通訊作者，則視為自動通過升等

之決議。  

二、升等教授者至少需要有三篇論文發表於第三條第一款所規定之期刊，且至

少需有兩篇是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則視為自動通過升等之決議。  

三、未能自動通過升等者應投票表決，需獲得學程教師評審委員出席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升等之決議。  

第五條   本審查要點經本學程學程會議通過，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發布施行。 

 


